
 依據各地政事務所辦理之各項業務所收之地政規費暨本府之電傳資訊資料彙編。
 本表編製2份，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長官核章後，1份送主計處（室），1份自存外，應由網際網路線上傳送至內政部統計資料庫。

中華民國108年 8月16日 14:54:48 印製中華民國108年 8月16日 14:54:48 印製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
 填表說明：

－ －提 用 登 記 儲 金

－儲 滿 五 年 之 登 記 儲 金

儲滿五年之登記儲金-備註

提 存 登 記 儲 金 － 備 註

提 用 登 記 儲 金 － 備 註

940,040 5,167,243提 存 登 記 儲 金

781,413 4,799,929 781,413 4,799,929

138,077 907,605

73,017 316,120

138,077 907,605

73,017 316,120

電 傳 資 訊

電 子 謄 本

其 他

1,586,857

7,805,521

653,680

500,601

706,653

2,846,072

－

4,753,711

46,910,698

4,118,640

2,155,866

4,142,554

15,461,739

－

1,586,857

7,805,521

653,680

500,601

706,653

2,846,072

－

4,753,711

46,910,698

4,118,640

2,155,866

4,142,554

15,461,739

－

土地法第65條登記費

土地法第76條登記費

書 狀 費

登 記 罰 鍰

地籍圖冊閱覽抄錄費

複丈費及建物測量費

地 目 變 更 勘 查 費

15,091,891 83,566,862 15,091,891 83,566,862合 計

中華民國108年 7月

宜蘭縣徵解地政規費

1112-04-05-2

宜蘭縣政府(地政處) 公　開　類

 月　　　報 每月終了後20日內編報

編製機關

 表　　號

 單位：新台幣元

徵       收       數 解        庫        數

規 費 名 稱 備          註
本   月 本年累計 本  月 本年累計



依據各地政事務所辦理之各項業務所收之地政規費暨本府之電傳資訊資料彙編。
本表編製2份，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長官核章後，1份送主計處（室），1份自存外，應由網際網路線上傳送至內政部統計資料庫。

中華民國108年 8月16日 14:54:58 印製中華民國108年 8月16日 14:54:58 印製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
填表說明：

－ －提 用 登 記 儲 金

－儲 滿 五 年 之 登 記 儲 金

儲滿五年之登記儲金-備註

提 存 登 記 儲 金 － 備 註

提 用 登 記 儲 金 － 備 註

454,814 2,603,621提 存 登 記 儲 金

－ － － －

檔實收559,累計數28942
本月界標實收16860,累計數105710.本月電子

－ －

17,419 134,652

－ －

17,419 134,652

電 傳 資 訊

電 子 謄 本

其 他

1,300,013

3,248,128

302,000

447,703

419,809

1,375,601

－

3,040,700

22,995,509

2,105,040

1,499,239

2,362,792

7,055,988

－

1,300,013

3,248,128

302,000

447,703

419,809

1,375,601

－

3,040,700

22,995,509

2,105,040

1,499,239

2,362,792

7,055,988

－

退還以前年度21382元

退還以前年度2160元

107年度歲入保留款7980元,

員山2600,宜蘭11000,
頭城31360,壯圍16300,縣府33620,礁溪19880,

退還以前年度198050元

土地法第65條登記費

土地法第76條登記費

書 狀 費

登 記 罰 鍰

地籍圖冊閱覽抄錄費

複丈費及建物測量費

地 目 變 更 勘 查 費

7,110,673 39,193,920 7,110,673 39,193,920合 計

中華民國108年 7月

宜蘭縣宜蘭地政事務所徵解地政規費(續1)

1112-04-05-2

宜蘭縣政府(地政處)公　開　類

月　　　報 每月終了後20日內編報

編製機關

表　　號

單位：新台幣元

徵       收       數 解        庫        數

規 費 名 稱 備          註
本   月 本年累計 本  月 本年累計



依據各地政事務所辦理之各項業務所收之地政規費暨本府之電傳資訊資料彙編。
本表編製2份，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長官核章後，1份送主計處（室），1份自存外，應由網際網路線上傳送至內政部統計資料庫。

中華民國108年 8月16日 14:55:07 印製中華民國108年 8月16日 14:55:07 印製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
填表說明：

－ －提 用 登 記 儲 金

－儲 滿 五 年 之 登 記 儲 金

儲滿五年之登記儲金-備註

提 存 登 記 儲 金 － 備 註

提 用 登 記 儲 金 － 備 註

485,226 2,563,622提 存 登 記 儲 金

－ － － －

電子流通11,598(累計31,358) 其他0(累計0)
本所界樁及鋼釘44,000(累計150,110)；本月

－ －

55,598 181,468

－ －

55,598 181,468

電 傳 資 訊

電 子 謄 本

其 他

286,844

4,557,393

351,680

52,898

286,844

1,470,471

－

1,713,011

23,915,189

2,013,600

656,627

1,779,762

8,405,751

－

286,844

4,557,393

351,680

52,898

286,844

1,470,471

－

1,713,011

23,915,189

2,013,600

656,627

1,779,762

8,405,751

－

退還以前年度歲入款本年累計8,018元

退還以前年度歲入款本年累計1,120元

0;冬山21,560;蘇澳14,400;五結12,040
本所226,104;大同3,620;南澳3,360;三星5,76

退還以前年度歲入款本年累計156,800元

土地法第65條登記費

土地法第76條登記費

書 狀 費

登 記 罰 鍰

地籍圖冊閱覽抄錄費

複丈費及建物測量費

地 目 變 更 勘 查 費

7,061,728 38,665,408 7,061,728 38,665,408合 計

中華民國108年 7月

宜蘭縣羅東地政事務所徵解地政規費(續2完)

1112-04-05-2

宜蘭縣政府(地政處)公　開　類

月　　　報 每月終了後20日內編報

編製機關

表　　號

單位：新台幣元

徵       收       數 解        庫        數

規 費 名 稱 備          註
本   月 本年累計 本  月 本年累計


